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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11 工程”三期 

国家验收工作的通知 

211部协办〔 2012) 4 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发展改革委、财 

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计划、财务局，有关 

部门（单位）教育、计划、财务司（局），教育部有关直属 

高等学校：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关于“211工程” 

三期验收工作的统一部署和《关于做好 “211 工程”三期验

收工作的通知》 (211 部协办〔 2012) 1 号）要求， "211 工程’, 

三期验收分为校内验收和国家验收两个阶段。目前，有关主

管部门和学校已完成校内验收。三部委经研究，决定自 2012 

年6月起开展国家验收工作。现就做好国家验收工作的有关

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各有关主管部门和学校应高度重视、提高认识，把 “211 

工程”三期国家验收过程作为推进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过

程，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和机构做好 “211 工程”三期国家验

收的吝项工作。要通过验收，全面总结 “211 工程”三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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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验收范围和评价内容 

验收范围：列入《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

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创新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项目。 

验收评价内容：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完成情况、资金使

用管理情况、建设成效、项目管理情况等。 

三、组织实施 

"211 工程”三期国家验收工作由三部委统一部署、 "211 

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国家验收包括网

络验收、抽查验收和第三方验收三种形式，各有侧重，同步

进行。 

1．网络验收是采取网上评审的形式，由专家利用 “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网络验收系统，按《高等教育 “211

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确定的一级领域对建设项目分组进行验

收。 

2．抽查验收是采取会议集中汇报和答辩的形式，由专家

对抽查验收学校的 “211 工程”三期整体建设情况进行验收。 

"211 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已邀请部分在京 “211 工程”学校代表利用

计算机抽签程序进行现场抽签，随机抽取了进行抽查验收的

学校（见附件）)o 

3．第三方验收是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国家投资

项目评审中心、中天宏国际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华盛中

天国际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等中介机构，对列入《高等教育 



"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建设项目的资金（重点是中

央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使用效益等进行评审。 

四、关于抽查验收的具体要求 

各抽查验收学校应根据《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

设总体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严格对照三部委

印发的《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实事求是地

对学校 “211 工程”三期整体建设情况，以及各 “211 工程”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创新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项目的建设和

完成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 

1．抽查验收的主要程序包括：专家组查阅文件和审阅材

料、校长汇报和回答问题、专家组讨论评议等。 

2．校长汇报内容主要包括：学校 “211 工程”三期整体

建设情况；各建设项目的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与实际完成情

况的对比分析；资金到位、使用和管理情况；建设成效和标

志性成果；项目管理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分析等。 

3．校长汇报时间请控制在50分钟之内。汇报材料中 

"211 工程”三期完成情况的统计起止时间为 2008 年1月1 

日一2011 年12月31日。 

4．请各抽查验收学校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秘

密法》，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务必将汇报材料中涉及国

家秘密的内容进行去密处理。 

五、关于验收结果 

"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根据网络验收专家评

价意见、抽查验收专家评价意见及专家组意见、第三方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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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意见，汇总形成 “211 工程”三期验收结果，报 “211 

工程”部际协调小组领导审定后，向有关主管部门和学校反

馈验收结果。对验收中“不合格”的建设项目，按《 "211 工

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其他 

1．对在国家验收过程中发现存在突出｝、司题的学校，由 

"211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进校检查。 

2．抽查验收会议具体时间（暂定 2012 年7月中旬）和

地点另行通知。 

3．第三方验收的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附件： "211 工程”三期抽查验收学校名单 



附件 

"211 工程”三期抽查验收学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隶属关系 

1 北京交通大学 教育部 

2 北京科技大学 教育部 

『J

北京邮电大学 教育部 

4 中央财经大学 教育部 

5 华北电力大学 教育部 

6 南开大学 教育部 

7 吉林大学 教育部 

8 东北林业大学 教育部 

9 华东理工大学 教育部 

10 东华大学 教育部 

11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部 

12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育部 

13 东南大学 教育部 

14 浙江大学 教育部 

15 中国海洋大学 教育部 ｛ 
16 武汉大学 教育部 … 
17 中南大学 教育部 … 
18 四川大学 教育音。 … 
19 电子科技大学 教育部 … 
20 西南财经大学 教育部 ｛ 
21 西南大学 教育部 I 
2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教育部 … 
2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24 北京理工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25 哈尔滨工程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 
26 暨南大学 国务院侨办 ｛ 

27 河北工业大学 

省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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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28 辽宁大学 辽宁省 … 
29 延边大学 吉林省 ｛ 
30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省 ｝ 
31 苏州大学 江苏省 ｝ 
32 郑州大学 ；可南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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